东方枢纽规划支撑系统专题研究
采购需求

1. 工作背景
东方枢纽及周边地区地处浦东中部，西邻张江科学城，南接临港新片区，涵盖祝桥、川沙、惠南、宣桥、老港等多镇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生态比较优势显著，产业经济门类齐备。为进一步稳定东方枢纽地区骨干综合交通系统方案、市政基础设施方案，并支撑地区单元规划、控详规划等编制，推进东方枢纽及周边地区建设，特开展本次规划研究工作。
2. 工作内容
本次工作包括两项内容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、东方枢纽地区综合交通深化专题研究
结合区域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，深化研究东方枢纽及周边地区专项规划范围内的轨道交通、高快速路等方案，支撑地区专项规划编制并做好相关规划控制。具体研究内容包括：
（1）轨道交通规划深化
· 现状分析：剖析现状轨道交通网络相关指标、存在的短板。
· 规划梳理：分析上位规划的轨交系统布局、指标要求，提出本次东方枢纽及周边地区轨道交通发展思路、系统模式。
· 方案深化：结合全市轨道交通线网实施深化，深化东方枢纽及周边地区轨道交通网络研究，包括市域线、市区线总体布局、通道选取、设站方案等以及局域线功能层次、线位比选方案研究、与重点功能组团衔接等。
· 系统评价：针对轨交网络的规划指标、空间支撑、网络运行等方面进行合理评价。
（2）高快速路规划深化
· 现状分析及规划梳理：分析地区现状高快速路的空间分布、网络密度、交通流量等，梳理相关规划并总结存在的问题。
· 总体方案：基于地区空间布局提出高快速路系统的总体发展目标和规划指标，进一步明确地区高快速路网结构，做好与全市骨干道路系统方案衔接，
· 方案深化：重点研究华东-南六快速路、下盐快速路、凌空快速路、海天大道等的功能定位、重要节点方案、规划控制要求。针对快速化道路改建方案，研究川南奉公路功能提升的功能定位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型式、节点方案，明确规划控制要求，并做好与东方枢纽中心区城市设计方案衔接。
· 系统评价：针对高快速路的规划指标、空间支撑、网络运行等方面进行合理评价。
2、500千伏川沙输变电及相关工程梳理论证研究
电力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支撑要素，在地区发展新形势下也面临着新要求，为确保地区供电安全稳定，保障地区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，拟对浦东中部地区500kV、220kV输变电工程开展系统性论证。
本次研究定位为总体规划层面的市级专项规划研究，保障浦东新区重大战略项目，评估地区电力供需平衡情况，指导地区220kV以上电网设施布局规划。研究内容包括：
（1）上位规划梳理：梳理市、区、镇相关国土空间规划及电力专项规划，明确上位规划要求。
（2）电力需求评估：结合全市、浦东新区十四五电力消费情况，对2035总规电力需求开展复核评估，修正浦东地区电力需求规模。
（3）供需平衡分析：对浦东主要地区开展电力平衡分析，从总体和分区层面合理确定地区电力设施规模。
（4）布局规划指引：根据东方枢纽、特殊项目具体电力需求，评估相关电力设施的空间布局，指导川沙、唐镇等在编电力专项规划工作。
3. 成果要求
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，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。
4. 工作进度安排
初步方案阶段：2025年3月—2025年5月
正式启动工作，开展工作调研和相关资料收集，明确重点问题，提出初步系统方案。
中间成果阶段：2025年6月—2025年8月
深化规划研究方案，开展专家评审。
最终成果阶段：2025年9月-2025年11月
组织成果评审，完善后形成最终成果。
5. 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组人员要求
1、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，在服务期限内，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，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2、项目负责人需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。
3、供应商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（不包含项目负责人）不少于5人，具有相关行业高级职称证书或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不少于3人的优先考虑。
6. 企业工作能力要求
1、供应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（ISO 9001或GB/T 19001认证）的优先考虑；
2、供应商近三年具有类似业绩的优先考虑。
7. 其他要求
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，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，承担打印费用，并承担专家评审等费用支出。
九、上位规划
1、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年）》（国函〔2017〕147号）
2、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（沪府规划〔2019〕561号）
3、《上海浦东综合交通枢纽专项规划》（沪府〔2020〕43号）
4、《上海市中心城220kV及以上等级变电站专项规划》（沪府规〔2010〕104号）
5、《南汇区电力黄线规划》（沪规划〔2006〕1329号）
6、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4-2035）》（沪府规划〔2023〕23号）
7、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（沪府规划〔2019〕78号）
8、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机场南片区单元规划》沪府规划〔2023〕207号

